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82號

上  訴  人  許木良 

被上訴人    劉立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

年8月18日本院內湖簡易庭112年度湖簡字第768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3年8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前以其向伊承租門牌號碼為臺北市○

○○路0段0號00樓之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租賃契約

（下稱系爭租賃契約）到期，業於民國107年4月1日交還系

爭房屋予伊為由，對伊起訴請求返還押租金新臺幣（下同）

1萬6,000元，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7年度北小字第2839

號小額民事判決（下稱2839號確定判決），認定被上訴人負

有將系爭房屋之壁紙、木板予以回復原狀之義務，而駁回被

上訴人該訴訟並確定。伊於108年4月15日向訴外人陳浩民收

取押金2萬6,000元，與陳浩民成立系爭房屋租賃契約之預約

（下稱系爭預約），雙方並約定於系爭房屋現況修復前維持

該預約，因被上訴人於系爭預約成立後，仍遲不將系爭房屋

之壁紙、木板回復原狀，而阻礙伊與陳浩民就系爭房屋成立

租賃契約，嗣伊自力暫為最低限度修繕，始於109年11月1日

將系爭房屋順利出租予陳浩民。被上訴人於系爭租賃契約到

期，怠於將系爭房屋之壁紙、木板回復原狀所為，造成伊與

陳浩民於108年4月15日成立系爭預約後迄至109年10月31日

止期間，無法成立系爭房屋之租賃契約，使伊受有前開期間

共計18.5個月之系爭房屋租金損失24萬500元（伊與陳浩民

約定每月租金為1萬3,000元，18.5個月期間租金共計24萬50

0元）。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判命被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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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給付24萬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於107年間與上訴人終止系爭房屋之租賃

關係後，即將系爭房屋交還予上訴人，後續發生之情形即非

伊所應負責，且上訴人前已對伊起訴請求將系爭房屋回復原

狀，遭法院駁回，上訴人雖提出上訴，然因法官勸諭而兩造

和解，上訴人已撤回上訴，伊已確定無庸將系爭房屋回復原

狀，上訴人現竟又以伊未將系爭房屋回復原狀，請求伊負損

害賠償責任，顯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

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4萬5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前以系爭租賃契約到期，業於107年4月

1日交還系爭房屋為由，對其起訴請求返還押租金，經2839

號確定判決認定被上訴人負有將系爭房屋之壁紙、木板予以

回復原狀之義務，而駁回被上訴人之訴訟確定，業據其提出

2839號確定判決為證（見原審卷第17至19頁），復為被上訴

人所不爭執，堪信為實。

五、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以行為人有因故意或過失

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之行為為要件，此觀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之規定即明，是如行為人無侵權行為，即無損害賠償責任

存在。經查：

 1、2839號確定判決於理由中判斷：「被告（按即上訴人）提出

照片四至五顯示原告（按即被上訴人）交還系爭房屋後，系

爭房屋具壁紙發霉、牆壁發霉等情，則原告未將房屋回復原

狀，被告據以抗辯原告未將系爭房屋回復原狀而拒絕返還押

租金等情，核屬正當」、「...可認，原告朋友承租系爭房

屋時，木製地板應為狀況良好，則原告承接其朋友租約，租

期屆滿交還房屋，應回復原狀而無為，被告持此情抗辯拒絕

歸還押租金，即屬有理」，固肯認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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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紙及地板回復原狀，然此僅被上訴人於與上訴人間系爭租

賃契約到期時，有未將壁紙及地板回復原狀之債務不履行情

事，上訴人得據以主張有押金擔保之損害賠償債權存在，拒

絕返還押金予被上訴人。而上訴人於2839號確定判決後，已

另本於兩造間同一系爭租賃契約法律關係，對被上訴人起訴

請求「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其屋頂、壁紙及地板等3部分

的損害，應原狀回復點交上訴人」，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

108年度北簡字第2932號民事簡易事件受理，並於108年7月1

日言詞辯論終結，於108年7月16日判決（下稱2932號確定判

決）駁回上訴人該請求，上訴人雖提出上訴，然經與被上訴

人和解後，已於108年11月8日撤回上訴，該判決因而確定等

情，為兩造所是認，並有2932號確定判決可按（見原審卷第

55至61頁），應堪認定。

 2、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主張之訴訟標的原因事

實，係被上訴人於系爭租賃契約到期，負有應將系爭房屋之

壁紙及地板回復原狀之義務，卻怠於為之，導致其受有與陳

浩民成立系爭預約後至正式成立系爭房屋之租賃契約期間之

租金損失。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將系爭房屋之壁紙及地

板回復原狀之義務而不作為之事實，為2932號確定判決之事

實審言詞辯論期日即108年7月1日之前，應為該確定判決既

判力所遮斷，則2932號確定判決既認定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

就系爭房屋，其屋頂、壁紙及地板等3部分的損害，應原狀

回復點交上訴人為無理由，而駁回上訴人該請求，則上訴人

自不得為與該確定判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相反之裁

判，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租賃契約到期後，負有將

系爭房屋之壁紙及地板回復原狀之義務，迄至109年10月31

日仍不作為等事實，即不能採信。準此，被上訴人既無上訴

人所主張負有於系爭租賃契約到期後，有將系爭房屋之壁紙

及地板回復原狀之義務而不作為之侵權行為，依據前開說

明，被上訴人即無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上訴人依侵權行

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自108年4月15日起至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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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31日止共計18.5個月期間之系爭房屋租金損失共計24

萬500元損害，應屬無據，自不能准許。

 3、上訴人聲請本院囑託臺北市土木包工業公會鑑定系爭房屋鋼

筋腐鏽及牆壁爆裂是否為漏水所造成，以證明被上訴人於系

爭房屋租賃期間未盡善良管理人義務，因過失導致系爭房屋

鋼筋腐鏽及牆壁爆裂之事實，然該待證事實與上訴人主張被

上訴人之侵權行為事實無涉，並無調查之必要。至上訴人另

聲請通知陳浩民到庭作證，以證明其與陳浩民間就系爭房屋

之租賃契約為真正云云，然該待證事實為上訴人欲證明其受

有租金損害之事實為真，本院既認定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不負

損害賠償責任，該事實自無庸予以認定而予調查之必要，均

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

24萬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是原審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已提出之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蘇怡文

　　　　　　　　　　　　　　　　　法　官　劉瓊雯

以上判決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劉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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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82號
上  訴  人  許木良  
被上訴人    劉立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8月18日本院內湖簡易庭112年度湖簡字第76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8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前以其向伊承租門牌號碼為臺北市○○○路0段0號00樓之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到期，業於民國107年4月1日交還系爭房屋予伊為由，對伊起訴請求返還押租金新臺幣（下同）1萬6,000元，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7年度北小字第2839號小額民事判決（下稱2839號確定判決），認定被上訴人負有將系爭房屋之壁紙、木板予以回復原狀之義務，而駁回被上訴人該訴訟並確定。伊於108年4月15日向訴外人陳浩民收取押金2萬6,000元，與陳浩民成立系爭房屋租賃契約之預約（下稱系爭預約），雙方並約定於系爭房屋現況修復前維持該預約，因被上訴人於系爭預約成立後，仍遲不將系爭房屋之壁紙、木板回復原狀，而阻礙伊與陳浩民就系爭房屋成立租賃契約，嗣伊自力暫為最低限度修繕，始於109年11月1日將系爭房屋順利出租予陳浩民。被上訴人於系爭租賃契約到期，怠於將系爭房屋之壁紙、木板回復原狀所為，造成伊與陳浩民於108年4月15日成立系爭預約後迄至109年10月31日止期間，無法成立系爭房屋之租賃契約，使伊受有前開期間共計18.5個月之系爭房屋租金損失24萬500元（伊與陳浩民約定每月租金為1萬3,000元，18.5個月期間租金共計24萬500元）。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24萬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於107年間與上訴人終止系爭房屋之租賃關係後，即將系爭房屋交還予上訴人，後續發生之情形即非伊所應負責，且上訴人前已對伊起訴請求將系爭房屋回復原狀，遭法院駁回，上訴人雖提出上訴，然因法官勸諭而兩造和解，上訴人已撤回上訴，伊已確定無庸將系爭房屋回復原狀，上訴人現竟又以伊未將系爭房屋回復原狀，請求伊負損害賠償責任，顯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4萬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前以系爭租賃契約到期，業於107年4月1日交還系爭房屋為由，對其起訴請求返還押租金，經2839號確定判決認定被上訴人負有將系爭房屋之壁紙、木板予以回復原狀之義務，而駁回被上訴人之訴訟確定，業據其提出2839號確定判決為證（見原審卷第17至19頁），復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堪信為實。
五、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以行為人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之行為為要件，此觀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即明，是如行為人無侵權行為，即無損害賠償責任存在。經查：
 1、2839號確定判決於理由中判斷：「被告（按即上訴人）提出照片四至五顯示原告（按即被上訴人）交還系爭房屋後，系爭房屋具壁紙發霉、牆壁發霉等情，則原告未將房屋回復原狀，被告據以抗辯原告未將系爭房屋回復原狀而拒絕返還押租金等情，核屬正當」、「...可認，原告朋友承租系爭房屋時，木製地板應為狀況良好，則原告承接其朋友租約，租期屆滿交還房屋，應回復原狀而無為，被告持此情抗辯拒絕歸還押租金，即屬有理」，固肯認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之壁紙及地板回復原狀，然此僅被上訴人於與上訴人間系爭租賃契約到期時，有未將壁紙及地板回復原狀之債務不履行情事，上訴人得據以主張有押金擔保之損害賠償債權存在，拒絕返還押金予被上訴人。而上訴人於2839號確定判決後，已另本於兩造間同一系爭租賃契約法律關係，對被上訴人起訴請求「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其屋頂、壁紙及地板等3部分的損害，應原狀回復點交上訴人」，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北簡字第2932號民事簡易事件受理，並於108年7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於108年7月16日判決（下稱2932號確定判決）駁回上訴人該請求，上訴人雖提出上訴，然經與被上訴人和解後，已於108年11月8日撤回上訴，該判決因而確定等情，為兩造所是認，並有2932號確定判決可按（見原審卷第55至61頁），應堪認定。
 2、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主張之訴訟標的原因事實，係被上訴人於系爭租賃契約到期，負有應將系爭房屋之壁紙及地板回復原狀之義務，卻怠於為之，導致其受有與陳浩民成立系爭預約後至正式成立系爭房屋之租賃契約期間之租金損失。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將系爭房屋之壁紙及地板回復原狀之義務而不作為之事實，為2932號確定判決之事實審言詞辯論期日即108年7月1日之前，應為該確定判決既判力所遮斷，則2932號確定判決既認定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其屋頂、壁紙及地板等3部分的損害，應原狀回復點交上訴人為無理由，而駁回上訴人該請求，則上訴人自不得為與該確定判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相反之裁判，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租賃契約到期後，負有將系爭房屋之壁紙及地板回復原狀之義務，迄至109年10月31日仍不作為等事實，即不能採信。準此，被上訴人既無上訴人所主張負有於系爭租賃契約到期後，有將系爭房屋之壁紙及地板回復原狀之義務而不作為之侵權行為，依據前開說明，被上訴人即無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自108年4月15日起至109年10月31日止共計18.5個月期間之系爭房屋租金損失共計24萬500元損害，應屬無據，自不能准許。
 3、上訴人聲請本院囑託臺北市土木包工業公會鑑定系爭房屋鋼筋腐鏽及牆壁爆裂是否為漏水所造成，以證明被上訴人於系爭房屋租賃期間未盡善良管理人義務，因過失導致系爭房屋鋼筋腐鏽及牆壁爆裂之事實，然該待證事實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侵權行為事實無涉，並無調查之必要。至上訴人另聲請通知陳浩民到庭作證，以證明其與陳浩民間就系爭房屋之租賃契約為真正云云，然該待證事實為上訴人欲證明其受有租金損害之事實為真，本院既認定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不負損害賠償責任，該事實自無庸予以認定而予調查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4萬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是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已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蘇怡文
　　　　　　　　　　　　　　　　　法　官　劉瓊雯
以上判決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劉淑慧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82號
上  訴  人  許木良  
被上訴人    劉立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
年8月18日本院內湖簡易庭112年度湖簡字第768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3年8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前以其向伊承租門牌號碼為臺北市○○
    ○路0段0號00樓之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租賃契約（
    下稱系爭租賃契約）到期，業於民國107年4月1日交還系爭
    房屋予伊為由，對伊起訴請求返還押租金新臺幣（下同）1
    萬6,000元，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7年度北小字第2839號
    小額民事判決（下稱2839號確定判決），認定被上訴人負有
    將系爭房屋之壁紙、木板予以回復原狀之義務，而駁回被上
    訴人該訴訟並確定。伊於108年4月15日向訴外人陳浩民收取
    押金2萬6,000元，與陳浩民成立系爭房屋租賃契約之預約（
    下稱系爭預約），雙方並約定於系爭房屋現況修復前維持該
    預約，因被上訴人於系爭預約成立後，仍遲不將系爭房屋之
    壁紙、木板回復原狀，而阻礙伊與陳浩民就系爭房屋成立租
    賃契約，嗣伊自力暫為最低限度修繕，始於109年11月1日將
    系爭房屋順利出租予陳浩民。被上訴人於系爭租賃契約到期
    ，怠於將系爭房屋之壁紙、木板回復原狀所為，造成伊與陳
    浩民於108年4月15日成立系爭預約後迄至109年10月31日止
    期間，無法成立系爭房屋之租賃契約，使伊受有前開期間共
    計18.5個月之系爭房屋租金損失24萬500元（伊與陳浩民約
    定每月租金為1萬3,000元，18.5個月期間租金共計24萬500
    元）。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判命被上訴人應
    給付24萬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於107年間與上訴人終止系爭房屋之租賃
    關係後，即將系爭房屋交還予上訴人，後續發生之情形即非
    伊所應負責，且上訴人前已對伊起訴請求將系爭房屋回復原
    狀，遭法院駁回，上訴人雖提出上訴，然因法官勸諭而兩造
    和解，上訴人已撤回上訴，伊已確定無庸將系爭房屋回復原
    狀，上訴人現竟又以伊未將系爭房屋回復原狀，請求伊負損
    害賠償責任，顯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
    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4萬50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前以系爭租賃契約到期，業於107年4月
    1日交還系爭房屋為由，對其起訴請求返還押租金，經2839
    號確定判決認定被上訴人負有將系爭房屋之壁紙、木板予以
    回復原狀之義務，而駁回被上訴人之訴訟確定，業據其提出
    2839號確定判決為證（見原審卷第17至19頁），復為被上訴
    人所不爭執，堪信為實。
五、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以行為人有因故意或過失
    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之行為為要件，此觀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之規定即明，是如行為人無侵權行為，即無損害賠償責任
    存在。經查：
 1、2839號確定判決於理由中判斷：「被告（按即上訴人）提出
    照片四至五顯示原告（按即被上訴人）交還系爭房屋後，系
    爭房屋具壁紙發霉、牆壁發霉等情，則原告未將房屋回復原
    狀，被告據以抗辯原告未將系爭房屋回復原狀而拒絕返還押
    租金等情，核屬正當」、「...可認，原告朋友承租系爭房
    屋時，木製地板應為狀況良好，則原告承接其朋友租約，租
    期屆滿交還房屋，應回復原狀而無為，被告持此情抗辯拒絕
    歸還押租金，即屬有理」，固肯認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之
    壁紙及地板回復原狀，然此僅被上訴人於與上訴人間系爭租
    賃契約到期時，有未將壁紙及地板回復原狀之債務不履行情
    事，上訴人得據以主張有押金擔保之損害賠償債權存在，拒
    絕返還押金予被上訴人。而上訴人於2839號確定判決後，已
    另本於兩造間同一系爭租賃契約法律關係，對被上訴人起訴
    請求「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其屋頂、壁紙及地板等3部分
    的損害，應原狀回復點交上訴人」，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
    108年度北簡字第2932號民事簡易事件受理，並於108年7月1
    日言詞辯論終結，於108年7月16日判決（下稱2932號確定判
    決）駁回上訴人該請求，上訴人雖提出上訴，然經與被上訴
    人和解後，已於108年11月8日撤回上訴，該判決因而確定等
    情，為兩造所是認，並有2932號確定判決可按（見原審卷第
    55至61頁），應堪認定。
 2、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主張之訴訟標的原因事實
    ，係被上訴人於系爭租賃契約到期，負有應將系爭房屋之壁
    紙及地板回復原狀之義務，卻怠於為之，導致其受有與陳浩
    民成立系爭預約後至正式成立系爭房屋之租賃契約期間之租
    金損失。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將系爭房屋之壁紙及地板
    回復原狀之義務而不作為之事實，為2932號確定判決之事實
    審言詞辯論期日即108年7月1日之前，應為該確定判決既判
    力所遮斷，則2932號確定判決既認定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就
    系爭房屋，其屋頂、壁紙及地板等3部分的損害，應原狀回
    復點交上訴人為無理由，而駁回上訴人該請求，則上訴人自
    不得為與該確定判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相反之裁判
    ，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租賃契約到期後，負有將系
    爭房屋之壁紙及地板回復原狀之義務，迄至109年10月31日
    仍不作為等事實，即不能採信。準此，被上訴人既無上訴人
    所主張負有於系爭租賃契約到期後，有將系爭房屋之壁紙及
    地板回復原狀之義務而不作為之侵權行為，依據前開說明，
    被上訴人即無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
    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自108年4月15日起至109年10
    月31日止共計18.5個月期間之系爭房屋租金損失共計24萬50
    0元損害，應屬無據，自不能准許。
 3、上訴人聲請本院囑託臺北市土木包工業公會鑑定系爭房屋鋼
    筋腐鏽及牆壁爆裂是否為漏水所造成，以證明被上訴人於系
    爭房屋租賃期間未盡善良管理人義務，因過失導致系爭房屋
    鋼筋腐鏽及牆壁爆裂之事實，然該待證事實與上訴人主張被
    上訴人之侵權行為事實無涉，並無調查之必要。至上訴人另
    聲請通知陳浩民到庭作證，以證明其與陳浩民間就系爭房屋
    之租賃契約為真正云云，然該待證事實為上訴人欲證明其受
    有租金損害之事實為真，本院既認定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不負
    損害賠償責任，該事實自無庸予以認定而予調查之必要，均
    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
    24萬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是原審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已提出之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蘇怡文
　　　　　　　　　　　　　　　　　法　官　劉瓊雯
以上判決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劉淑慧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82號
上  訴  人  許木良  
被上訴人    劉立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8月18日本院內湖簡易庭112年度湖簡字第76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8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前以其向伊承租門牌號碼為臺北市○○○路0段0號00樓之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到期，業於民國107年4月1日交還系爭房屋予伊為由，對伊起訴請求返還押租金新臺幣（下同）1萬6,000元，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7年度北小字第2839號小額民事判決（下稱2839號確定判決），認定被上訴人負有將系爭房屋之壁紙、木板予以回復原狀之義務，而駁回被上訴人該訴訟並確定。伊於108年4月15日向訴外人陳浩民收取押金2萬6,000元，與陳浩民成立系爭房屋租賃契約之預約（下稱系爭預約），雙方並約定於系爭房屋現況修復前維持該預約，因被上訴人於系爭預約成立後，仍遲不將系爭房屋之壁紙、木板回復原狀，而阻礙伊與陳浩民就系爭房屋成立租賃契約，嗣伊自力暫為最低限度修繕，始於109年11月1日將系爭房屋順利出租予陳浩民。被上訴人於系爭租賃契約到期，怠於將系爭房屋之壁紙、木板回復原狀所為，造成伊與陳浩民於108年4月15日成立系爭預約後迄至109年10月31日止期間，無法成立系爭房屋之租賃契約，使伊受有前開期間共計18.5個月之系爭房屋租金損失24萬500元（伊與陳浩民約定每月租金為1萬3,000元，18.5個月期間租金共計24萬500元）。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24萬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於107年間與上訴人終止系爭房屋之租賃關係後，即將系爭房屋交還予上訴人，後續發生之情形即非伊所應負責，且上訴人前已對伊起訴請求將系爭房屋回復原狀，遭法院駁回，上訴人雖提出上訴，然因法官勸諭而兩造和解，上訴人已撤回上訴，伊已確定無庸將系爭房屋回復原狀，上訴人現竟又以伊未將系爭房屋回復原狀，請求伊負損害賠償責任，顯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4萬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前以系爭租賃契約到期，業於107年4月1日交還系爭房屋為由，對其起訴請求返還押租金，經2839號確定判決認定被上訴人負有將系爭房屋之壁紙、木板予以回復原狀之義務，而駁回被上訴人之訴訟確定，業據其提出2839號確定判決為證（見原審卷第17至19頁），復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堪信為實。
五、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以行為人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之行為為要件，此觀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即明，是如行為人無侵權行為，即無損害賠償責任存在。經查：
 1、2839號確定判決於理由中判斷：「被告（按即上訴人）提出照片四至五顯示原告（按即被上訴人）交還系爭房屋後，系爭房屋具壁紙發霉、牆壁發霉等情，則原告未將房屋回復原狀，被告據以抗辯原告未將系爭房屋回復原狀而拒絕返還押租金等情，核屬正當」、「...可認，原告朋友承租系爭房屋時，木製地板應為狀況良好，則原告承接其朋友租約，租期屆滿交還房屋，應回復原狀而無為，被告持此情抗辯拒絕歸還押租金，即屬有理」，固肯認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之壁紙及地板回復原狀，然此僅被上訴人於與上訴人間系爭租賃契約到期時，有未將壁紙及地板回復原狀之債務不履行情事，上訴人得據以主張有押金擔保之損害賠償債權存在，拒絕返還押金予被上訴人。而上訴人於2839號確定判決後，已另本於兩造間同一系爭租賃契約法律關係，對被上訴人起訴請求「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其屋頂、壁紙及地板等3部分的損害，應原狀回復點交上訴人」，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北簡字第2932號民事簡易事件受理，並於108年7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於108年7月16日判決（下稱2932號確定判決）駁回上訴人該請求，上訴人雖提出上訴，然經與被上訴人和解後，已於108年11月8日撤回上訴，該判決因而確定等情，為兩造所是認，並有2932號確定判決可按（見原審卷第55至61頁），應堪認定。
 2、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主張之訴訟標的原因事實，係被上訴人於系爭租賃契約到期，負有應將系爭房屋之壁紙及地板回復原狀之義務，卻怠於為之，導致其受有與陳浩民成立系爭預約後至正式成立系爭房屋之租賃契約期間之租金損失。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將系爭房屋之壁紙及地板回復原狀之義務而不作為之事實，為2932號確定判決之事實審言詞辯論期日即108年7月1日之前，應為該確定判決既判力所遮斷，則2932號確定判決既認定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其屋頂、壁紙及地板等3部分的損害，應原狀回復點交上訴人為無理由，而駁回上訴人該請求，則上訴人自不得為與該確定判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相反之裁判，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租賃契約到期後，負有將系爭房屋之壁紙及地板回復原狀之義務，迄至109年10月31日仍不作為等事實，即不能採信。準此，被上訴人既無上訴人所主張負有於系爭租賃契約到期後，有將系爭房屋之壁紙及地板回復原狀之義務而不作為之侵權行為，依據前開說明，被上訴人即無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自108年4月15日起至109年10月31日止共計18.5個月期間之系爭房屋租金損失共計24萬500元損害，應屬無據，自不能准許。
 3、上訴人聲請本院囑託臺北市土木包工業公會鑑定系爭房屋鋼筋腐鏽及牆壁爆裂是否為漏水所造成，以證明被上訴人於系爭房屋租賃期間未盡善良管理人義務，因過失導致系爭房屋鋼筋腐鏽及牆壁爆裂之事實，然該待證事實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侵權行為事實無涉，並無調查之必要。至上訴人另聲請通知陳浩民到庭作證，以證明其與陳浩民間就系爭房屋之租賃契約為真正云云，然該待證事實為上訴人欲證明其受有租金損害之事實為真，本院既認定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不負損害賠償責任，該事實自無庸予以認定而予調查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4萬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是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已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蘇怡文
　　　　　　　　　　　　　　　　　法　官　劉瓊雯
以上判決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劉淑慧



